
 
 
 
 
 
 
 

 

各教学单位: 

由于本学期公假给教学造成较大影响，为保证教学任务按质 

按量完成，现将部分公假日相应上课时间统一调整至第 10 周机 

动周，不需要在系统中做调课，具体补课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公假（中秋国庆校庆）课程补课安排 

（一）2019 年 9 月 13 日（第 2 周周五，中秋）安排在 11 

月 4 日上课。 

（二）2019 年 10 月 1 日（第 5 周周二，国庆）安排在 11 

月 5 日上课。 

（三）2019 年 10 月 2 日（第 5 周周三，国庆）安排在 11 

月 6 日上课。 

（四）2019 年 10 月 3 日（第 5 周周四，国庆）安排在 11 

月 7 日上课。 

（五）2019 年 10 月 18 日（第 7 周周五，校庆）安排在 11 

月 8 日上课。 

二、其他假日课程补课安排 

（一）2019 年 11 月 1 日（第 9 周周五，运动会）及 2019 

年 12 月 18 日（第 16 周周三，航天日）的课程，因机动周安排 

已满，请有课的老师自行安排时间补课。 



 
 
 

（二）2020 年 1 月 1 日（第 18 周周三，元旦）的课程，因 

大部分课程已结课，少数未结束的课程请自行安排时间补课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不要在第 10 周安排其它补课，以免冲突。 

（二）如确需第 10 周安排其它补课，请在系统中将调课做 

在对应的公假日。 

（三）以上 5 天公假（中秋国庆校庆）的课程也可调至其它 

时间补课，但必须做入系统中。 

（四）自行安排的补课必须做入系统。 

（五）各教学单位务必通知到教师、学生，以免混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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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0 月 17 日 


